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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重補修學分實施要點 
109 年 8 月 24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111 年 2 月 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 

  112 年 8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以及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

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」實施。 

二、 參加對象 

(一)學生各學期學業成績未達及格基準之科目，得申請重修。 

(二)未修習之科目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補修。 

(三)其他有特殊需要者。 

三、 重補修開班、編班辦理方式，應依下列順序為之： 

(一)專班辦理： 

   1.重修或補修人數達十五人者，成立專班。 

2.辦理時間、課程內容及評量方式，由學校定之；每一學分之授課時

數，不得少於六節課。 

  3.學生收費，以上課節數為計算基準，每人每節課為新臺幣四十元。 

    4.教師授課鐘點費，每節課以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

給基準表高級中等學校之支給數額至新臺幣五百五十元為原則，

按年度收支平衡原則訂定。 

(二)自學輔導： 

1.由教師指定教材，供學生自行修讀，並安排面授指導及教學；每一

學分之面授指導及教學節數，屬重修者，每一學分不得少於三節，

屬補修者，每一學分不得少於六節；其面授時間及評量方式，由學

校定之。 

2.學生收費，每人每學分為新臺幣二百四十元。 

3.教師面授指導及教學鐘點費，每節課以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

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高級中等學校之支給數額至新臺幣五百五十

元為原則，按年度收支平衡原則訂定。 

  (三)隨班修讀：依學生能力及學校排課等因素，安排學生隨其他班級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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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讀。 

(四)重修或補修修課程時間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：颱風假、疫情..等，即

啟動以下課程應變方案： 

1.依原課表，於原時段同步線上上課。 

2.由任課老師擇日實體補課。 

四、 重補修及自學輔導辦理時段由教務處規劃後公告之。 

五、 成績考核： 

(一)重修及格之成績，依該生身份別所定之及格基準分數登錄，並授予學

分；未達及格基準者，就重修前後成績，擇優登錄。 

(二)補修依實得成績登錄。 

(三)重修及自學輔導期間，請假(公、傷以及法定傳染病假除外)與缺課時

數達該科目授課時間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予成績評量亦不得要求退

費。 

六、 學分收費規定 

(一)重補修專班辦理或自學輔導，每學分收費 240 元。 

(二)申請重補修學生，未繳交學分費用者不予編班上課，特殊情況專案辦

理。 

七、 學生提出申請重補修、自學輔導，除發生衝堂、重大事故或不可抗拒因素，

不得要求退選、調班或退費。 

八、 本實施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九、 本實施要點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